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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4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泛海控股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179 

 

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

债务重组暨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： 

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 100%（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），

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。 

 

一、债务重组及担保事项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公司”）系泛海

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的控股子公司。 

2018 年 8 月底，武汉公司向武汉合融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合融升”）融资 10 亿元，期限为 3 个月。

2018 年 11 月底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东方资产”）以 9.9 亿元向合融升收购了对武汉公司的 10

亿元债权。为促进企业经营发展，武汉公司、东方资产、公司拟签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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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债务重组协议》、《保证协议》等文件，就武汉公司上述债务的期

限、利率等进行重组，武汉公司需向东方资产承担债务偿还责任，公

司需为武汉公司偿债提供担保。 

（二）董事会的表决情况 

该事项已经 2018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

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议案表决结果为“同意：18 票，反对：0 票，

弃权：0 票”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——交易

和关联交易》（2018 年 3 月 27 日修订）的规定，公司向除商业银行

以外的单位借款，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应计利息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

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相比超过 50%的，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据此

计算，公司应累计的向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（包括山东省国际信托

股份有限公司、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、

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

司、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等）借款金额约 135

亿元（不含本次债务重组）；加上本次债务重组后，连续十二个月累

计应计利息已达到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50%，因此本事项

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其他 

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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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成立日期：2000 年 4 月 26 日 

（三）企业性质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（非上市） 

（四）公司地点：武汉市硚口区武胜路泰合广场 34-35 楼 

（五）负责人：邬君宇 

（六）总公司注册资本：6,824,278.632600 万 

（七）统一信用代码：911100007109254543 

（八）主要股东：财政部持股 98% 

（九）经营范围：经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授权，收购并经营中

国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；债务追偿，资产置换、租赁、转让和销售；

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；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，资产证券化；资产

管理范围内的上市推荐及债券、股票承销，直接投资；发行债券，商

业借款；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；投资、财务

及法律咨询与顾问；资产及项目评估；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；经金融

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（十）关联关系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

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，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

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（十一）主要财务状况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

总额为 980,305,643 千元，负债总额为 863,252,119 千元，净资产为

117,053,524 千元；2017 年度，实现营业收入 48,128,350 千元，利润

总额 15,262,755 千元，净利润 12,432,058 千元（以上数据经审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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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二）经查询，东方资产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
三、债务重组方案暨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债务重组方案对现有债务的期限、利率等进行了调整，主要

条款见下： 

（一）重组期限 

本次重组的基础期限为 24 个月。自重组起始日起满 24 个月前，

武汉公司取得东方资产书面同意后，可将重组期限延长 12 个月。自

重组起始日起满 12 个月，武汉公司可提前还款。 

（二）重组收益的计算及支付 

重组收益=重组收益计算基数×日收益率×实际天数。其中，重

组收益计算基数初始数额为 9.9 亿元，如债务重组余额发生变化，则

重组收益计算基数相应等额变化。 

本次债务重组的收益率（即利率），参考了市场情况及公司其他

融资事项的成本，符合市场一般水平。 

武汉公司应在每自然季度末月的 21 日向东方资产支付该重组收

益核算期的重组收益。 

（三）债务清偿 

武汉公司应于重组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偿还债务重组金额 9.9 亿

元。如武汉公司于重组到期日已支付完毕全部应付重组收益及等额于

重组收益计算基数初始数额的债务重组金额且武汉公司及本公司未

发生任何违约情形，则东方资产同意豁免武汉公司应付的债务重组余

额 1,00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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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还款担保 

本公司为本次债务重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武汉公司将就此向本

公司提供反担保；武汉公司以其持有的位于武汉市江汉区王家墩地区

CBD 的 24B 地块（不动产证号：鄂 2018 武汉市江汉不动产权第

0023371 号）和 23E 地块（不动产证号：鄂 2018 武汉市江汉不动产

权第 0023370 号）提供抵押担保。 

（五）违约责任 

武汉公司违约的，东方资产有权单独或同时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

措施追究其违约责任：（1）除继续按协议约定计收重组收益外，就

全部逾期未偿还的债务重组金额及重组收益总额按 0.03%/日计收违

约金；（2）宣布重组债务立即到期，要求武汉公司立即清偿全部重

组债务，行使相关担保权利。 

四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在本次债务重组中，公司为武汉公司提供担保。武汉公司的基本

情况见下：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成立日期：2002 年 2 月 8 日 

（三）注册地址：武汉市江汉区云彩路 198 号泛海城市广场 12

层 

（四）法定代表人：卢志强 

（五）注册资本：3,548,616 万元 

（六）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、商品房销售；对科技、文化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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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、金融等产业项目投资；装饰工程、装修工程；建筑及装饰材料销

售；基础设施建设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国内各类广告；货物进

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、代理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

和技术除外）；商业房屋租赁；停车场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七）股权结构：本公司持股 97.50%，北京泛海信华置业有限

公司（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）持股 1.13%，杭州陆金汀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（系非关联第三方，以下简称“杭州陆金汀”）持股

1.37%。 

 

（八）主要财务状况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/2017 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
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/2018 年 1-9 月

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32,829,179,289.95 152,607,793,213.23 

负债总额 90,034,363,902.49 106,904,069,890.56 

净资产 42,794,815,387.46 45,703,723,322.67 

营业收入 14,602,364,043.25 6,862,917,156.15 

利润总额 3,668,254,074.36 2,603,726,042.96 

净利润 2,912,080,095.30 2,410,691,826.49 

（九）经查询，武汉公司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人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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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涉及债务重组的其他安排 

本次债务重组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，重组完成后也不会因

此产生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。 

六、债务重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武汉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，经营管理稳健，其负责的武汉中央

商务区项目系公司地产板块重点项目，开发建设及销售情况良好，为

公司提供了稳定现金流。本次债务重组有利于缓解武汉公司资金压

力，加速项目开发进程。本次债务重组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。 

在本次债务重组中，公司为武汉公司提供担保。杭州陆金汀系持

有武汉公司 1.37%股权的小股东，根据《杭州陆金汀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合伙协议》的规定，其不得为第三方提供担保，鉴于此，杭

州陆金汀无法按出资比例为武汉公司本次债务重组提供担保或向本

公司提供反担保。为保证担保的公平对等，武汉公司已向本公司出具

《反担保函》，武汉公司将就上述债权重组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。上

述担保符合监管机构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相关

要求。 

综上，武汉公司本次债务重组，以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，有利于

推进武汉公司业务开展，提高公司及武汉公司财务稳健性，符合公司

和全体股东利益。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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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

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司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

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暨公司为

其提供担保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. 本次债务重组有利于缓解武汉公司资金压力，加速项目开发

进程。 

2. 本次债务重组及相关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况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本次债务重组事项。 

八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2018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总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921.52

亿元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未包含在上述预计额度内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余额为

8,487,061.56万元，占公司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22.88%。

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。目前，公

司不存在对公司之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，亦未发生逾期担保、

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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